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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讯（融媒体记者陈玲红 通
讯员孙雪萍）8月27日上午，泉州市
委老干部局联合市委党史和地方志
研究室、市关工委等部门，在泉州老
干部活动中心举办纪念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
周年主题活动，通过抗战故事宣讲与
红色文艺演出，再现华侨英烈与军民
团结御敌的历史篇章。

活动中，中共泉州市委党史和地
方志研究室宣讲员生动讲述了两位
泉州籍华侨的抗战事迹。印尼华侨
梁天成放弃学业考入中央航空学校，
投身空战抗击日寇。安溪籍女教师
白雪娇化名“施夏圭”加入南侨机工

队伍，在滇缅公路上担负战略物资运
输任务。这条全长959公里的“抗战
生命线”需翻越6座大山、横渡5条
江河，单次运输耗时7天7夜。600
多名泉州籍机工参与其中，其中三分
之一牺牲在运输途中，牺牲者平均年
龄不足23岁。主题文艺演出以朴素
真挚的表演传递抗战精神。主题演
出中，泉州老年大学学员演绎合唱
《风吹的愿望》《看山看水看中国》，以
歌声寄托和平愿景；鲤城区关工委与
新华中心小学学生共同呈现情景表
演《歌唱二小放牛郎》，通过少年英雄
王二小的故事展现民众抗战的坚韧
勇气。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
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第五条第一款规定：无偿提供劳
务的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
的，根据帮工人和被帮工人各自的过
错承担相应的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
绝帮工的，被帮工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但可以在受益范围内予以适当补偿。

承办本案的法官表示，我们应当
肯定“搭把手”这种助人为乐行为的
善意初衷，这种互帮互助的精神值得

社会倡导。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
向被帮工人提供了劳务，因无偿帮工
受伤的，根据帮工人和被帮工人各自
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受益者承担
法律责任，便不会让热心人寒了心。
但同时，帮工人在帮工活动中应充分
考虑帮工的风险，严格遵守操作规范，
注意自身防护并做好安全防范措施，
被帮工人对帮工人也要进行合理的
关注，提示并履行安全保障责任，避
免此类事故的发生。（厦日 谭心怡）

26日，厦门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厦门经济
特区个人破产保护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根据《条例》，在厦门经济
特区居住或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连
续满五年的自然人，不能清偿到期债
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
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可以进行重
整、和解或者破产清算。债务人有前
述情形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破产
申请；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
单独或者合计对债务人持有到期债
权总额超过本市上一年度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五倍的债权人可以向人

民法院提出破产申请。
这是继《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

条例》之后全国第二部个人破产地方
法规。《条例》率先将“保护”写入法规
名称，旨在规范个人破产程序，公平
清理债权债务，保护债权人、债务人
以及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促
进诚信债务人经济再生和重新融入
社会。

据介绍，《条例》建立了豁免财产
制度和符合法定条件的余债免除制
度，创设信用修复专章，打造分阶段信
用修复路径。《条例》还建立破产信息
登记和公示制度，明确债务免除条件、

财产申报及处分规则，创设诚信调查
和鼓励清偿机制，加重破产欺诈法律
后果，防范债务人恶意逃废债，保障债
权人公平受偿。

为保障债务人基本生活和发展
权益，《条例》允许债务人保留其不用
于清偿债务的财产，并设置了豁免财
产范围。《条例》要求建立破产信息平
台，对债务人高消费等行为实施限
制，同时加重欺诈行为的法律责任。

对于社会广泛关注的个人破产
制度是否会成为“逃废债”的工具，最
高人民法院原副部级专委、《条例》专
家起草组组长杜万华表示，《条例》聚

焦保护“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只有
诚实守信的债务人在不幸陷入债务
危机时，才有权获得个人破产制度的
保护。《条例》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来
防范和惩戒破产欺诈行为。

《条例》创设咨询辅导前置和债
务清理程序，设置简易程序，降低制
度成本。针对遗产不足以清偿债务、
夫妻财产混同、个人为企业提供担保
等特殊情形，创设遗产破产、夫妻共
同破产、个人与企业法人合并破产等
特别程序，填补制度空白。

《条例》将于2025年 11月 1日起
正式实施。 (福日 游笑春 黄星榕)

保护“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

厦门落地个人破产地方法规

“搭把手”伤了自己 责任谁来担

未充分考虑帮工风险 法院判决自担四成责任
一次看似普通的搬运，却因为“搭

把手”出了意外，货拉拉司机常某也因
此进了医院。好心帮忙，责任到底该由
谁承担？近日，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
对这起特殊的纠纷作出了判决。

常某在某货运平台接到张某下的
运送机器设备的订单，订单金额111
元，信息费为12.21元，司机实收金额
98.79元，无需司机搬运。当天需运输
的货物是张某向某电子公司购买的二
手机械设备。

常某到达某电子公司准备运输货

物，某电子公司已将设备搬运至厂外平
台交给张某，常某看着眼前堆叠起的设
备，想到了某货运平台“为客户搭把手”
的制度，便上前协助张某装货。张某在
平台上推着装有设备的叉车，常某则帮
忙推扶设备。

不料，在叉车从平台推向货车后车
厢的过程中，因平台台面不平，设备从
叉车上掉落砸到在叉车前方推扶设备
的常某，并导致常某跌落平台，造成其肋
骨等多处骨折，经鉴定构成十级伤残。

由于赔偿事宜多次协商无果，常某

只好将机器设备出售方某电子公司、某
货运平台、托运人张某一同告到同安法
院，请求判令以上被告共同赔偿其医疗
费、误工费等各项损失共计27万余元。

案件中，常某在某货运平台接到张
某下的货物运输订单，常某与张某通过
某货运平台建立货物运输合同关系，某
货运平台上记录的搬运服务类型为无
需搬运，且委托人张某并未就搬运货物
付费，常某系无偿帮助张某，常某的行
为属帮工行为，即张某系被帮工人，常
某系帮工人。

常某因帮工遭受人身损害，被帮
工人张某应承担赔偿责任。同时，常
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认
识到在有一定高度且不平整的平台边
缘置身叉车前方以倒退方式推扶笨重
机器的危险性，却未尽到合理的安全
注意义务，其应对自身的损害承担一
定的责任。

最终，结合本案事故发生的原因、
过程以及各方过错程度，法院生效判决
酌定由张某对常某的损失承担60%的赔
偿责任，常某自负40%的责任比例。

庭审中，某货运平台提供了一份
司机信息服务协议，协议载明某货运
平台只为司机与运输服务需求方提
供中立、独立的第三方信息中介服
务，与司机不存在雇佣、挂靠、劳务等
其他关系，因司机承运行为所造成的
法律责任由司机一方自行承担。某
货运平台、常某分别在该协议上盖
章、签名确认。

同安法院经审理认为，该货运平

台系在托运需求方与供给方中起到了
货运信息提供与交易撮合居间作用，
系信息中介服务方，并非侵权主体，故
本案中的货运平台无需担责。

结合常某受伤现场监控视频，机
器设备摆放在某电子公司厂外货物
平台，而非某电子公司的生产、办公
区域。在案证据无法证明货物卖方
某电子公司存在过错，故其无需承担
责任。

货运平台和货物卖方
为何无需担责？ 应充分考虑帮工风险

讲述华侨英烈事迹 传承弘扬抗战精神

释疑 法官说法

23日，位于福州市罗源县的飞行俱乐部完成了首名学员单飞。罗源县引进我省首家
水陆两栖飞机飞行俱乐部，开通该县首条水上起飞的低空航线。本次完成飞行的飞机有两
个驾驶位，由专业教员进行讲解教学，可由乘客操纵飞行。 （福日 张文奎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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